公安部、省公安厅关于户政便民利民举措
一、为新生儿取名提供重名查询服务。对群众为新生儿取名的，派出所根据群众需要，免费提供本市、县范围内重姓名人数查询服务。（公安部十四项便民利民措施）

二、提供节假日户籍受理服务。大中城市城区派出所户籍窗口节假日照常受理户籍事项，城镇和农村派出所户籍窗口节假日实行预约受理。对行动不便的孤寡老人、残疾人，提供上门办理户口、居民身份证等服务。（公安部十四项便民利民措施）

三、提高户口办理时效。实行户籍窗口首接责任制，落实民警办理户口终身责任。对群众办理户口、居民身份证的申请，符合政策规定但手续材料不齐的，提供书面清单，一次性告知需要补充的事项。对群众更正户籍登记信息的申请，原登记信息存在明显差错的，按照实际情况立即更正；需要调查核实的，不超过10个工作日核实办理，情况不属实的书面告知申请人不予更正及理由。（公安部十六项便民措施）

四、畅通户口办理监督渠道。公安部和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公安厅、局两级户政（治安）部门分别设立专门监督举报电话，收到群众办理户口投诉或举报15个工作日内，将初步查处情况答复群众。（公安部十六项便民措施）

五、为群众办理居民身份证和居住证提供便利服务（公安部深化治安管理“放管服”改革优化营商环境便民利民6项措施）
1.为企业集体用工、急需用证的高考考生等开设办理居民身份证、居住证“绿色通道”。集体用工企业，高考、各类职业资格考试考生等急需用证的群众，可以通过各地公安机关建立的居民身份证、居住证办理“绿色通道”，享受优先受理、优先上传信息、优先制证服务，确保及时领取证件。

2.居民身份证相片“多拍优选”。群众如果对拍摄的居民身份证相片不满意，可以申请重新拍照3次，从中优选满意相片。办理过居民身份证的群众，2年内再次申请领取居民身份证时，可以使用原相片信息办理。

3.居民身份证换证提醒。群众居民身份证有效期满前3个月，户籍地公安机关通过微信、短信平台等多种方式提醒群众及时换领新证。

六、优化户政管理服务（公安部深化治安管理“放管服”改革优化营商环境便民利民6项措施）
1.完善单位和社区集体户制度，利用互联网开展流动人口暂住登记在线申报，为企业用工落户和暂住登记提供便利条件。

2.实行“互联网+户政服务”，企业和群众可以登录各地公安机关网上办事大厅、政务网、移动终端等平台，在线咨询户籍政策、预约户政业务、查询业务办理进度等。

七、方便群众办理户政业务。本省居民向派出所申报出生户口登记，派出所以计生政策为由不予办理的，当事人可向上一级公安机关申请，由上级公安机关督促办理或直接办理。本省居民申请办理出生落户、户口迁移的，无需提供户籍证明，办结后公安机关以短信或电话形式告知。居民身份证办理时限由法定60天缩短至20个工作日。（福建省公安厅9项便民利民新举措）
拓展二维码门牌便民服务，推出刷码办理暂住登记、申领居住证服务。推出居民身份证临到期提示服务。（福建省公安厅10条便民利民新举措）
